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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团体标准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房间空气调节器生产企业》

编制说明(报批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加剧，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管日益严格，中国是全球最大

的房间空气调节器生产国，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面临较大的减排压力。随着环保意识的增

强，企业开始重视绿色制造，但在温室气体核算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导致核算标准和核算基

准不一致，供应链碳数据断层等问题，影响减排效果的评估，进而影响企业向绿色制造转型

的战略决策。制定统一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填补这一行业空白，有助于企业确

定核算排放以及制定有效的减排策略，推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支撑国家双碳战略，提升国

际竞争力。

本标准根据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团体标准制定计划，计划编号为 T/DZJN22—2025，标

准名称“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房间空气调节器生产企业”进行制定，同时明确了

海信空调有限公司为该标准起草组长单位。

立项后，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技术专业委员会及海信空调有限公司立即成立了标准起

草筹备工作组，根据调研空气调节器行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标准的起草等工作。

（二）主要起草单位与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三）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25 年 6 月 10 日，在大同召开了第一次标准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起草工作组的专

家代表、企业代表。本标准是根据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批复的团体标准立项建议书，

由海信空调有限公司起草。本标准在任务下达后，起草单位通过家用空调企业在生产

过程中，针对排放的温室气体的监测、核算与报告，调查分析形成的碳足迹核算的初

稿。参会代表针对标准的范围、术语和定义、核算边界、核算报告、核算方法等存在

问题及争议的部分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会后，起草单位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处理并修改并形成了标准第二次讨论稿。



- 2 -

2025 年 8 月 20 日，在承德召开了第二次标准讨论会，会议根据第一次会议纪要反馈意

见，对标准的框架进行了逐章、逐条的讨论，力求标准的制定具有准确性、专业性和先进性，

能够成为生产企业的标准依据。与会专家、参编企业代表针对标准的范围、术语和定义、要

求等内容上存在的问题及争议部分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经过长时间的沟通讨论，在整

体框架和细节内容进行了梳理，确定了标准的内容。

2、征求意见阶段

2025 年 9 月 16 日，根据讨论会的修订建议，由组长单位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

要求 房间空气调节器生产企业》进行修改并形成了本文件的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内容完整、实用可操作”的原则。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文件主要确定了标准的范围、术语和定义、核算边界、核算报告、核算方法等。

对空气调节器生产厂家的碳排放核算给出明确的核算方法。对核算过程中所需要的数据来源

以及涉及到不同材料、工艺产物的排放因子的来源做了明确的规定，便于生产厂家获取相关

的有效数据。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无。

四、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对产业发展的社会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填补了空气调节器产业在碳排放核算标准方面的空白，通过该《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与报告要求 房间空气调节器生产企业》标准的建立可有效的引导行业持续进行低碳革新，

推进企业绿色制造的迭代升级，从而促进空气调节器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

五、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标准中如有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六、与国外、国际对比情况（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

无。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无任何冲突。本标准以现行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为依托，独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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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讨论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参与起草单位与各方面专家均未有重大意见分歧。

九、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适于在空气调节器业内推荐使用。在其他行业内可参考使用。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房间空气调节器生产企业》工作组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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